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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10元给公益机构嫌少被拒收袁投诉至主管部门却被移除
出群噎噎爱心何时也有了价码钥

近日袁山东济宁的刘女士在网络平台发帖称袁给自家两个孩子在
微信群内各发出 10元捐赠款渊共计 20元冤袁倡导孩子参与公益袁却被
公益机构嫌少拒收袁后她投诉至济宁市民政局袁对方却将孩子从爱心
志愿群中移除遥 刘女士不解院献份爱心为何会这么难钥

募捐善款本是公益机构项目执行的基础袁 机构应对捐赠人有足
够的服务意识遥

截至发稿时袁叶公益时报曳记者多次致电该公益机构主管单位济宁
市民政局遥 该局工作人员表示袁该机构不是慈善组织袁爱心捐赠也没有
金额要求或最低限制的说法遥 此事袁社会组织管理局正在调查处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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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内捐款 10元
被说野抠冶

刘女士在拥有 184人的“聋
哑学校爱心捐赠衣服 1 群”（简
称“爱心群”）中看到相关人员发

布的春节前献爱心的号召。其

中，群成员陈某某发布消息称，

“晓娅公益团队的爱心人士一起

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目前暂定

10位孤寡老人，慰问压力大，请
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并要求参

与者在下方捐款接龙……

临近年关，刘女士想让自己

11岁和 9岁的孩子参与公益，询
问后孩子们决定将自己的零花

钱拿出来，奉献一份爱心。随即，

刘女士在该爱心群中添加了陈

某某的微信，得到孩子也可以参

加的肯定回复后，向陈某某发起

了一笔 20元的转账，注明为两
个孩子各捐 10元。次日，陈某某
微信回复，“没办法给你写，10元
1个人都说抠，上次团委决定了
以后 10元不再收”。

这样的回应让刘女士心情

难以平静，孩子有公益心愿难以

完成，捐款 10元金额不大却被
认为抠。随后，刘女士向济宁市

民政局投诉此事。

网传聊天截图显示，捐款次日

（2025年 1月 22日）中午 12时 7
分，陈某某给刘女士发来微信称，

“民政局受理了你的投诉，民政局

打电话了，经过交流让你提一个诉

求”；12时 28分，陈某某再次给刘
女士发信息称，“对于刚才的话深

表歉意，给你说一声对不起”。

另一张邮件截图显示，2025
年 1月 21日 12时 51分，邮件主
题为《山东志愿服务网网站志愿

者团体移除志愿者》的正文显

示，“您已经被支援团体济宁晓

娅慈善公益中心从正式成员中

移除。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与

该志愿团体联系。”

刘女士表示，自己和丈夫在

山东济宁生活。几年前，通过短视

频平台加入了“聋哑学校爱心捐

赠衣服”微信群，群主时常会发起

一些关爱老年人的爱心活动。

2024年夏天，她和丈夫分别
用自己的电话号码为两个孩子

注册了微信号，并成为济宁晓娅

慈善公益中心的一员，现在自己

手机号注册的其中一个孩子的

志愿者身份被该公益机构移除，

丈夫为另一个孩子注册的志愿

者身份尚未移除。

对于自己好心参与公益被

拒，还被移出爱心群，刘女士十

分不解。

微信群内接龙捐款是否合法钥

记者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

服务平台检索发现，济宁晓娅慈

善公益中心于 2020年 8月 20日
在济宁市民政局直接登记，为社

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

业务范围包括慈善救助、赈灾救

助、公益援助、社会公共服务，开

展交流与合作项目，总结交流工

作经验和其他社会性公益活动。

证书有效期自 2024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8年 10月 13日。

在“聋哑学校爱心捐赠衣服

1群”中，群内成员陈某某发布的
消息，“晓娅公益团队的爱心人

士一起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要

求爱心捐赠人在群内捐款接龙”

是否涉及公开募捐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

动，获取公开募捐资格是首要前

提。依据法律规定，依法登记满

两年的慈善组织，可向其登记的

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司法社会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嘉潍律师

事务所主任赵曾海对《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当公益机构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且在微信群内发

起募款作为其公开募捐活动的

有机组成部分时，还需严格遵循

一系列公开募捐规则，才能确保

行为合法合规。“包括精心制定

募捐方案并及时备案，同时在募

捐活动现场或募捐活动载体的

醒目位置全面公布募捐组织名

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方

案、联系方式以及募捐信息查询

方法等关键信息。”

他表示，反之，若公益机构

尚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却以公

益项目名义在微信群内发起募

款，此行为无疑属于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明确且坚决地禁止不具备公开

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开展公

开募捐活动。赵曾海表示，在微

信群内以公益项目名义发起募

款的行为，如果属于公开募捐行

为，其核心目的在于广泛汇聚社

会各界的爱心力量，为特定公益

项目筹集所需资金，进而实现诸

如帮助“聋哑学校改善教学条

件”“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教育

资源”等公益目标。所募集到的

资金必须严格用于合法的慈善

项目，同时要全方位接受相关部

门的监管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若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即在未

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情况下进

行此类募款活动，该行为极有可

能涉嫌非法募捐。

中华志愿者协会法律服务

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奎对记者表

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

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

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

定向募捐两种形式。

他表示，就本次事件涉及的

募捐行为，如果该公益机构仅通

过微信群组织募款活动，并面向

特定对象（群成员）开展的募捐

活动，性质上属于定向募捐。

李奎认为，本次募捐行为是

否合法，应视具体情形而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二十

九条规定，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

起可以开展定向募捐。慈善组织

开展定向募捐，应当在发起人、理

事会成员和会员等特定对象的范

围内进行，并向募捐对象说明募

捐目的、募得款物用途等事项。

如果此次募捐是面向社会

公众的公开募捐活动，则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

应当制定募捐方案，并在开展募

捐活动前报慈善组织登记的民

政部门备案。同时，在募捐活动

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

位置公布募捐组织名称、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募捐方案、联系方

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

记者通过民政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慈善中国”查询发现，

济宁晓娅慈善公益中心并不属

于慈善组织，在慈善中国上也尚

未发现“晓娅公益团队”公开募

捐备案信息。

爱心捐赠不应设置门槛

记者查询发现，早在 2022年
6月，浙江杭州的杨女士参与爱心
公益活动捐款 10元，时隔 4个月
收到了受益人的返款致谢。据杨女

士回忆，当时早已忘记捐款这件

事，看到返款后才想起来，没想到

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杨女士

说，“今后，再遇到此类事情无论捐

赠金额多少都会付出爱心。”

可见，同样是捐赠 10元钱，
杨女士与刘女士的境遇大为不

同。公益机构如何对待、善待捐

赠人，才能将推动社会变革的公

益项目做好，也是对公益机构从

业者素质和能力的要求。

如今，社会服务机构（民办

非企业单位）的资金来源为政府

购买、社会捐赠和有偿服务，机

构要发展，项目要执行，募款必

不可少。但如何为捐赠人服务、

服务好捐赠人也是一门学问。

李奎认为，慈善捐赠不应该

对金额设置门槛。慈善捐赠强调

的是爱心与善意，每一笔捐赠无

论金额大小，都承载着捐赠者的

心意，对受助对象和公益事业都

有意义。该事件中两名儿童各捐

款 10元，虽然数额小，但体现的
爱心不应被忽视。

在谈到公众捐赠有效参与

及风险规避时，赵曾海建议，一

是要甄选正规慈善组织；二是审

慎对待募捐活动；三是要审查募

捐方式合规性；四是要持续关注

捐赠反馈与监督。

“公众参与公益活动务必优

先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慈善组

织。可通过民政部门或‘慈善中

国’网站查询慈善组织的登记信

息以及公开募捐资格。应该详细

了解项目背景、目标、实施计划

以及预算安排，以便及时掌握捐

赠物资的实际使用情况。若项目

信息模糊，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式

不清，需要谨慎对待。”

赵曾海表示，对于网络募捐

活动，公众需仔细查看网络平台

是否正规，平台与慈善组织之间

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合作关系。

如要求将款项直接转账至私人账

户等，就可能隐藏着巨大风险。

另外，公众在完成捐赠后，

依法有权要求慈善组织及时提

供捐赠反馈，以便全面了解捐赠

款项或物资的具体使用情况。若

慈善组织拒绝提供反馈，或者反

馈信息存在虚假不实等情况，公

众应及时向民政部门等相关监

管机构反映问题。

“公众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

对慈善项目的监督，形成强大的

社会监督力量，促使慈善组织规

范运作，切实保障慈善事业在阳

光下健康发展。”赵曾海说。

捐赠 10元被说野抠冶袁奉献爱心何时有了价码钥
姻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微信截图

邮件截图


